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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全程对接
实现线索来源、线索移送双突破

加强府检联动是拓宽线索来源的重要手
段，政府部门日常监管工作与检察工作相衔
接，可以有效打破信息壁垒、挖掘更多隐藏线
索，在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多领域实现资源
共享，让非法行为无所遁形，有力推动法治建
设，保障公众权益。

2024年4月，在乌海市检察院举办的检
察开放日活动中，与会代表提到“我想向检察
院反映一件事，我在工作中了解到，乌海市多
家企业欠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导致职工
看病无法报销……”。

针对此线索，乌海市检察院经调查核实
了解到，2021年至2023年5月期间，共有44户
企业欠缴医疗保险费2395.34万元。为了保
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乌海市检察院依法
向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制发了检察建
议，建议其监督指导全市两级税务部门严格
履行征收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职责，部署开展
专项征缴工作，并加强与医保、财政、公安、法
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共享数据信息，共
同研究解决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协同做好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后，税务部门积极落实，有
力推进清缴工作，截至2024年11月，共清缴
拖欠的医疗保险费 2106.06 万元，清缴率达
88%。

“这件案子给我们一个启示，与政府相关
部门的良性互动需要进一步向深层联动发
展，从而构建起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的‘府检
联动’工作新格局，不断拓宽公益诉讼线索来
源渠道，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局面。”乌海
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彭文吉说。

秉承这一工作原则，经多次沟通协商，
2024年4月，乌海市检察院与市审计局联合印
发了《检察公益诉讼与审计监督协作配合工
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审计
机关与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安全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不同领域
的分工协作，双方互相配合，协同推进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

《办法》签订不久，乌海市检察院就收到
了审计局移送的海勃湾区3家企业欠缴土地
出让金的线索，经调查核实后，向负有监管职
责的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海勃湾区分局制发了

诉前检察建议书。同时，为及时高效追缴土
地出让金，乌海市检察院联合乌海市自然资
源局等4家单位共同磋商，分析欠缴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涉案企业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职
能部门履职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
下一步工作举措。检察建议发出后，乌海市
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经过共同努力，3家企
业已将欠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及滞纳金共计
1663.84万元上缴国库。

“仅拓宽线索来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
需要进一步扩大公益诉讼的社会知晓度，凝
聚更多力量共同保护公益。”彭文吉说道。

2024年4月，乌海市检察院与市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印发了《人
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依托该《办法》，检察机关可以
从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中筛选出涉及国家利
益或者社会公益的相关建议、提案，通过办
案转化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同时，人大、
政协部门也能够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中梳
理出适合以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推动系
统治理的对策建议，从而达到共同推动公益
保护的作用。

强化协作配合
做实弱势群体、困难人群双保障

近年来，乌海市检察机关依托“府检联
动”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职
能优势，打好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组合拳”，构
建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工作新格局，运
用法治“力度”切实提升民生“温度”。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除了要加大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成
长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还要加强源头化解
工作，防止更多未成年人走上歧途。”乌海市
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张利说道。

为加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工作，乌海市
检察机关联合市教育局共同制定了《关于未
成年人教育培训行业建立入职查询和从业禁
止制度的暂行意见》，与市民政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建立福利救助机构职工准入制度的意
见》，共同强化校园及教育培训看护机构的安
全建设，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并对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相关从业者，将“保护关口”前
移，开展入职查询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和预防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发生。2024 年以

来，已完成入职查询2182人次。
同时，乌海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局、教育

局等部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共收到医疗机
构报告线索4条，已移送公安机关妥善处置；
联合教育部门制发“督促监护令”21份，开展
亲职教育72次，促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联
合公安机关制定实施《乌海市罪错未成年人
矫正机制》，对5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临界预
防工作；围绕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烟酒销售、
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等重点领域开展未
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市共办理综合
履职案件6件。

此外，乌海市检察机关还不断提升对困
难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其他特殊群体的救
助帮扶力度，协同相关行政部门，聚焦因案件
陷入困境的人群，合力做好司法救助与社会
救助的衔接协作，并探索建立资金帮扶、心理
疏导、法律援助等多元救助模式，用政府关怀
和司法温情合力破解难题，让困难群体重燃
生活的希望。

“对于因案致贫、返贫的困难群众，我们
要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救急解困’的功能作
用，在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结合被救
助人家庭的实际困难情况，积极与妇联、教育
等部门加强协作，共同开展社会帮扶工作，将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实现1+1＞2
的救助效果。”乌海市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
李亚松说。

乌海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故意杀人案时
发现被害人有两名年幼的孩子，被害人的母
亲还患有慢性疾病，日常医药费用开支较大，
仅靠被害人妻子的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的开
销。案发至今，被告人也未对被害人进行任
何赔付，被害人一家陷入了困境。

为充分发挥司法救助“应救尽救，就急救
难”的作用，乌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唐勇亲自
带案下访，对被害者家人进行情绪安抚及心
理疏导。2024年6月，被害人一家顺利拿到了
司法救助金，这笔资金及时缓解了其家庭困
境。为进一步加大救助效果，乌海市检察院
依托与乌海市妇联等部门会签的《关于建立
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化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
意见》，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多元综合
帮扶工作，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对被害人的
妻子、子女进行心理疏导，助其打开心结，重
新面对生活；为两个未成年孩子申请“困难家
庭补助”，每年给予相应的学习和生活补助金
直至孩子成年。

夯实制度基础
助力政府公信、司法诚信双提升

近年来，乌海市检察院密切与纪检部门
的协作，从调查取证到提起公诉，以零容忍态
度涤荡官场污浊，让人民群众在正风反腐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是一项重要的法治
基础工作。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协调配合，建
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才能规范纪律处分
和法律制裁中的相关程序，提升法律的权威
性和震慑力，促进政府公信的提升。”乌海市
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吴爱珍说道。

2024年6月，为进一步推动监察权与检察
权的贯通协调，乌海市检察院与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市监察委员会研究制定了《纪检监察监
督与检察监督贯通协调工作意见（试行）》，明
确规定了双方在线索移交移送、监督协作方面
的职责。11月，又进一步制定了《查办司法工
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中加强监察调查和
检察侦查协作配合工作办法（试行）》。工作机
制建立后，检察机关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
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线索33条，联合纪委监委
推动涉案单位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有效督促
司法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履职。

司法诚信同样是法治的灵魂所在，只有
依法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确保每一个司法
判决都公正无私、执行有力，才能有效维护司
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近年来，乌海市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对虚
假诉讼的监督力度，办理相关案件6件，一起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获评全区检察机关典型
案例。2024年6月，为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
罪惩治工作，乌海市检察院联合市司法局、市
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虚假诉讼防范和查处工作的实施办法》，
强调公、检、法、司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重点
关注的违法犯罪行为、虚假诉讼易发的案件
及要重点甄别的可能存在虚假诉讼案件，凝
聚多方工作合力，构筑起打击惩治虚假诉讼
犯罪的工作网。

“司法是社会公器，不容被恶意利用。对
于虚假诉讼这一‘毒瘤’，只有通过不断构建信
息互联互通、程序有序衔接、制度共商共建的
虚假诉讼整治工作格局，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
司法公信力，确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乌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剑波说道。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时代背景下，府检联动作

为一种创新工作机制，正

逐渐成为推进法治建设的

重要力量。2024 年以来，

乌海市人民检察院不断创

新工作模式、延伸工作触

角，通过与政府紧密协作

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同向发力，共同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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